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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情节严重程度将违规单位或个人纳入信用记录管理。

第二十七条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项目资金绩效管理。对项目

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，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估，以规模

化应用、行业内推广、成果转移转化为导向，重点评价项目实施

后的集成性、先进性、经济适用性、辐射带动作用及产生的经济

社会效益等。

第二十八条 市农业农村委按照国家和本市政府信息公开的

有关要求，公开农业科技创新项目资金的立项政策、申请条件、

评审标准、程序和结果等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由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条 本细则施行后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农业农村部

文件、财政部文件对农业科技创新项目及资金管理有新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
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自2025 年 9月 19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30 年 9月 18 日。已立项实施的农业科技创新项目，在不改变

项目合同和任务书的前提下，参照本细则管理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9月 19日印发


